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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发起设立人寿保险公司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本次对外投资额度

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的筹建、设立，

以及公司作为出资人参与发起设立人寿保险公司等事项尚需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会”）批准或核准。 

董事会授权公司开展人寿保险公司筹建申请和发起设立工作，同时授权公司

在上述出资额度内，对出资额进行调整，持股比例同步调整。如果保监会等监管

部门未核准本次人寿保险公司筹建、设立，或未核准本公司出资人寿保险公司的

股东资格，公司董事会关于参与发起设立人寿保险公司的相关决议自动失效。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参与发起设立人寿保险公司概述 

1、为优化公司经营结构，提升公司综合竞争能力，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易联众”）计划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亿元作为发起人

之一出资参与设立海保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最终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拟设立的人寿保险公司注

册资本人民币15亿元，易联众持股比例为20%，全部以货币形式出资。 

2、公司于2016年11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全体董事以9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发起设立人寿保险

公司的议案》。因本次拟对外投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2.39%，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2.37%，未超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9.3条规定的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故该投资事项无须经股东大会

审议。 

3、公司管理层将积极参与开展人寿保险公司筹建申请和发起设立的前期工

作。 

4、本事项如经批准实施，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设立人寿保险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海保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50,000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 

4、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5、经营范围：普通型保险（含人寿保险和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

保险、分红型保险、万能型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委托养老业务；国家

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以上公司名称、注册资本、注册地址、公司类型及经营范围等相关信息最终

以中国保监会和工商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6、行业背景： 

“十二五”期间，保险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综合实力显著提升，全国保费收

入从 2010年的 1.3万亿元增长到 2015年的 2.4万亿元，年均增长 13.4%；总资产

从 2010年的 5 万亿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12万亿元，成功实现翻番；行业利润从

2010年的 837亿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2,824亿元，增加了 2.4倍。我国保险市场规

模先后赶超德国、法国、英国，全球排名由第 6位升至第 3位，对国际保险市场

增长的贡献度达 26%，居全球首位。尤其在 2015年经济下行走势的情形下仍继续

保持强劲势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2015年，保险在提升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作用已是日益凸显，大病保

险覆盖全国 31个省区市；企业年金业务受托管理资产 4,169亿元，投资管理资产

4,861亿元；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实质性启动；各地运用保险机制开

展扶贫帮困；全年责任保险保费收入 302亿元，提供风险保障 91 万亿元。随着 2016

年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保险对改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将发

挥更大的潜力。2016年上半年，保险行业依然保持了快速增长。据保监会数据显

示，2016年上半年保险行业原保险保费收入 18,812.82亿元，同比增长 37.29%。 

三、参与发起设立人寿保险公司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发起设立人寿保险公司的目的 

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目前保险业发展前景良好，潜力巨大，合理布局并及

早参与发起设立人寿保险公司有利于优化公司经营结构，增强公司整体抗风险能

力，提升综合竞争能力，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二）存在的风险 

1、审批风险 

由于人寿保险公司的筹建、设立，以及本公司作为出资人发起设立人寿保险

公司等事项均需经保监会批准或核准，客观上存在不被批准或核准的可能性，因

此本事项的实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2、短期盈利风险 

如果人寿保险公司设立及公司作为出资人发起设立人寿保险公司获得保监会

批准和核准，由于人寿保险公司的开办和收入实现需要一定周期，产生盈利所需

的时间可能较长，投资收益可能在人寿保险公司稳健发展后逐步实现，本项投资

存在短期内不能获得投资收益的风险。 

3、竞争风险 

在国家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政策引导下，人寿保险业务总体发展趋势

明显，但由于进一步市场化，现有的保险公司和其他具备规模和实力的企业开展

同类业务，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作为新设立的人寿保险公司，面临新市场格局

下的市场竞争。 

（三）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保监会批准设立保险公司需要一定的周期，一般自受理申报筹建保险公

司申请之日起6个月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书面决定，因此，预计公司本次参

与发起设立人寿保险公司的投资计划对公司2016年度业绩不产生影响。  

如果人寿保险公司设立及公司出资获得保监会批准和核准，由于人寿保险公

司的开办和收入实现需要一定周期，产生盈利所需的时间可能较长，预计本项投

资短期内可能不能获得投资收益；但如果本项目获得保监会批准设立后，能够实

现规模化收入并实现预期盈利，则会给公司带来长期的投资收益。 

四、其他 

公司将根据本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1月11日 

 

 




